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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 福 县

人 民 政 府 文 件

永政发〔2022〕8 号

永福县人民政府
关于部分政府领导工作分工调整的

通 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和区直、中直驻永福各单位：

根据工作实际需要，经县人民政府党组研究，决定对部分政府

领导分工调整如下：

黄成龙同志

不再负责退役军人事务方面的工作。

不再分管退役军人事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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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哲同志

增加负责退役军人事务方面的工作。

增加分管退役军人事务局。

其他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分工、分管部门及联系单位不变。

永福县人民政府

2022 年 10 月 8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。

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8 日印发


